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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越政办发〔2022〕35 号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招商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越城区、滨海新区有关部门（单位）：

《2022 年越城区、滨海新区招商工作实施方案》已经越城

区人民政府、滨海新区管委会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绍兴滨海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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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招商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越城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首位立区 幸福越城”为目

标，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统筹越城、滨海两区招商资源和人脉

渠道，充分发挥新区主平台招商优势，健全招商工作机制，优化

招商全程服务，实施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全过程招商，加快形

成内外资统筹、两区联动的“一盘棋”招商工作体系。全年完成

招引 100个产业项目、100家服务业企业、2.25亿美元以上外资。

二、工作机制

（一）组织领导机制。成立两区招商工作领导小组，由滨海

新区管委会主任、越城区委书记任组长，越城区政府区长和滨海

新区常务副主任任常务副组长，越城区常务副区长和滨海新区分

管副主任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分设在越城区商务局和滨海

新区招商服务一局。

（二）项目统筹机制。统筹全区土地、资金、能耗、排污等

要素资源，对纳入省、市、区重点项目的予以重点保障。领导小

组组长和常务副组长每季召开项目协调推进会，重点协调事关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项目，跨条线跨区域的项目。副组长每月

召开招商项目协调会，重点协调分管领域因项目准入需统筹要素

保障的招商项目、组长和常务副组长交办的招商项目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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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互通机制。强化两区招商、信息共建共享理念，

越城区商务局和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一局每周实行招商信息对接。

越城区商务局每半月向区委区政府和新区相关领导上报招商工

作信息和项目数据。

三、职责分工

越城区商务局：主要负责全区商贸服务业招商引资（无土地

需求）和外资招商工作。牵头制定年度招商考核计划任务，负责

对镇街、部门招商工作考核。统筹两区招商引资工作，汇总两区

招商工作信息，定期向区委区政府报送工作信息，向市投资促进

中心上报统计数据和外资到资情况。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一局：主要负责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

兴产业招商服务，完善生物医药产业招商政策。负责辖区内有土

地需求的服务业项目招商服务，指导辖区内镇街招商服务工作。

统筹新区招商引资工作，及时向市投资促进中心上报两区产业项

目招商引资、招商晒比情况。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二局：主要负责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等高

新技术产业招商服务，完善集成电路产业招商政策。负责辖区内

有土地需求的服务业项目招商服务，指导辖区内镇街招商服务工

作。负责驻外招商引智管理工作，做好驻外招商引智员考核。

各镇街：根据产业布局及资源要素等情况，积极开展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及商贸服务业项目的招引和信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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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落户本辖区招商项目的招商服务工作，及时上报重点项

目招商进度、建设进度。

四、数字招商

依托发改部门经济建设全周期运行分析系统，共建两区招商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数字化平台，建立项目矩阵和驾驶舱，强化

区级项目谋划申报力，加强两区项目统筹推进力。

区招商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招商资源信息库和项目库，共享

全区招商资源，实施每月动态调整机制。编制两区招商地图，实

施“码上招”，“码上招”涵盖地理位置、地块信息、权属关系、

招商政策等内容，实现“云招商”。

附件：1．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利用外资工作考核方案

2．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产业项目招商考核方案

3．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服务业企业招引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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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度越城区、滨海新区利用外资工作
考核方案

一、总体目标

2022年，全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2.25亿美元以上，引进总

投资 3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 3 个，其中 1 亿美元以上项目 1个，

高技术使用外资占比超过 1/3。

二、考核对象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一局、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二局、滨海新区

综保办、黄酒小镇管委会、各镇街

三、考核内容

（一）部门（单位：美元）

责任单位 目标任务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一局 1.25 亿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二局 1.25 亿

滨海新区综保办 1000万
黄酒小镇管委会 1000万

（二）街道（镇）（单位：美元）

责任镇街 目标任务

斗门街道 500 万

马山街道 500 万

沥海街道 500 万

塔山街道 200 万

府山街道 200 万

北海街道 2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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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镇街 目标任务

稽山街道 200 万

城南街道 200 万

迪荡街道 200 万

东湖街道 200 万

灵芝街道 200 万

东浦街道 200 万

鉴湖街道 200 万

皋埠街道 200 万

陶堰街道 200 万

孙端街道 200 万

富盛镇 200 万

四、考核部门

越城区商务局

五、认定标准

1．外资项目，部门和镇街不重复统计。

2．实到外资金额，以商务部统一平台纳统数据为准。

六、外资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1 外资到位 100
根据实际完成情况按比例赋分（基本分*实际完成情

况/目标任务）。

2 加扣分

100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的，按超额完成任务按比例加分，

加分最高不超过 100分。

未完成目标任务的，按未完成任务比例双倍扣分，

扣分最高不超过 100分。

50
通过利润再投资、跨境人民币返投、QFLP等方式到

位外资项目的加 50分，加分最高不超过 50分。

50
一季度完成 30%加 10分，二季度完成 60%加 10分，

三季度完成 90%加 10 分，10 月份提前完成全年任

务加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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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产业项目招商
考核方案

一、总体目标

2022 年，全区引进工业和服务业产业项目 100 个，且落地

率不低于 70%。

二、考核对象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一局、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二局、各镇街

三、考核内容

2022年招商部门招商目标考核任务表

招商部门
100亿以上

产业项目（家）

50亿元以上

产业项目（家）

10亿-50亿

产业项目（家）

5亿元及以上

制造业项目（家）

滨海新区招商
服务一局

1

1 9 10

滨海新区招商
服务二局

1 9 10

合计 1 2 18 20

2022年镇街招商目标考核任务表

责任镇街 招商项目（家）

塔山街道 3

府山街道 3

北海街道 3

稽山街道 3

城南街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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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镇街 招商项目（家）

迪荡街道 4

东湖街道 4

灵芝街道 4

东浦街道（黄酒小镇） 6

鉴湖街道 2

斗门街道 4

皋埠街道 4

陶堰街道 2

马山街道（综保办） 6

孙端街道 2

沥海街道 4

富盛镇 2

合计 59

注明：招商项目指当年引进服务业项目 1000 万元（含）以上，工业

项目 2000 万元以上项目。

四、考核部门

越城区商务局、滨海新区招商服务一局、滨海新区招商服务

二局

五、认定标准

（一）统计范围

1．项目投资方为区外单位（含企业、机构、自然人）的，

须控股或股权占比 33%及以上；

2．引进项目不包括全额政府投资项目和住宅类房地产项目，

住宅房产项目配套的社区商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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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属认定

根据项目信息首报制度，结合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参与（配合）

程度，由项目有效信息提供方与项目落地方最终协商确定。

（三）落地认定

征地项目，须提交项目投资人与国土部门签订国有土地出让

协议；股东变更项目，须提交项目章程、股权转让合同；购买厂

房或房屋项目，须提交厂房或房产购买合同等相关资料；经营场

地租赁项目需提交租赁合同及租金支付凭证；项目须在当年越城

区设立独立法人，须提交营业执照、章程、实缴注册资金到位或

纳税（印花税除外）记录。引进项目须符合招引统计范围要求。

六、产业项目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部门

1 项目引进 60 完成项目引进得 60分，完成 50%以上的，按
比例得分，完成少于 50%的，不得分。

越城区商务局、滨海
新区招商服务一局、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
二局

2 项目落地率 20

当年新引进项目落地率不低于 70%得 20 分
（注：项目引进任务数为 2，3个的镇街，未
落地项目超过 1个不得分），落地率低于 70%
不得分。

越城区商务局、滨海
新区招商服务一局、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
二局

3 配合服务 20
配合做好数字化招商，高质量上报存量闲置
厂房等招商信息。做好项目做地、净地等工
作，按时上报产业项目认定资料。

越城区商务局、滨海
新区招商服务一局、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
二局

4 加扣分 100

1. 对照项目引进任务，每少引进 1个项目扣
10分。每多引进 1个 1亿元以下产业项目加
5分，每多引进一个 1亿元（含）以上产业项
目加 10分。以上加扣分最高不超过 50分。
2. 一季度完成 30%加 10分，二季度完成 60%
加 10分，三季度完成 90%加 10分，10月份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加 20分。

越城区商务局、滨海
新区招商服务一局、
滨海新区招商服务
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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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越城区、滨海新区服务业企业招引

考核方案

一、总体目标

2022年，全区引进商贸服务业企业 100家。

二、考核对象

各镇街

三、考核内容

当年招引新的规上企业或完成“下升上”企业，所属行业包

括批发业、零售业、住宿业、餐饮业和营利性服务业、建筑业。

2022年各镇街企业招引考核任务表

责任镇街 引进企业数（家）

塔山街道 7（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府山街道 7（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北海街道 7（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稽山街道 6（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城南街道 5（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迪荡街道 7（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东湖街道 5（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灵芝街道 7（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东浦街道 7（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鉴湖街道 5（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斗门街道 6（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皋埠街道 6（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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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镇街 引进企业数（家）

陶堰街道 5（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马山街道 6（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孙端街道 5（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沥海街道 5（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富盛镇 4（其中营利性服务业 1家、建筑业 1家）

合计 100家

四、考核部门

越城区商务局、越城区建设交通局

五、认定标准

（一）统计范围

1．商贸服务业企业须为区外单位（含企业、机构、自然人），

须控股或股权占比 33%及以上。行业分别为批零住餐、营利性服

务业、建筑业。

2．建筑业企业必须是三级资质以上，且当年纳统上规。

3．引进的企业必须在当年升规，其中批发企业必须年销售

在 1亿以上，零售企业年销售在 1000万以上，住宿和餐饮企业

年营收在 400万以上，其他营利性服务业年营收在 2000万以上，

原则上应为各镇街辖区内弥补短板指标为优先。

（二）归属认定。根据企业信息首报制度，结合企业引进过

程中的参与（配合）程度，由企业有效信息提供方与企业最终落

户镇街协商确定。

（三）落地认定。以统计部门的“下升上”入库及纳统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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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准。

六、服务业企业招引考核评分细则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考核部门

1 企业招引 80
按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赋分，完成 50%
以上的，按比例得分；未完成 50%的，
不得分。

越城区商务局
越城区建设交通局

2 企业服务 20 全程做好引进企业跟踪服务、帮助办
理营业执照、指导升规纳统。

越城区商务局
越城区建设交通局

3 加扣分 /

1、第三季度开展过程性考核。按全年
招引企业任务数 50%为考核目标，完
成目标任务的加 10分，完成比例每增
加 10%加 5分。
2、年底按招引企业行业类别分别加扣
分。营利性服务业和建筑业未完成目
标任务的，扣 10分，每超 1家加 10
分；其他行业的每少 1家扣 5分，每
超 1家加 5分；
3、以上加扣分最多不超过 50分。

越城区商务局
越城区建设交通局


